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黑龙江财经学院文件
龙财政〔2022〕12号

黑龙江财经学院专项经费管理办法
（修订）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了规范专项经费管理，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，根

据《黑龙江省财政专项资金监督管理办法》、《黑龙江财经学院财

务管理制度》等相关规定，结合学校实际情况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专项经费是指学校管理和使用的各类具有专项用

途的资金，来源于财政和有关部门拨款、赞助、自筹经费。专项

经费主要包括：教学建设改革经费、专业建设经费、课程建设经

费、教材建设经费、实习实训经费、人才队伍建设经费、科研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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费、党建经费、法治工作专项经费、思想政治课建设专项经费、

学生奖助学金、学生活动经费、设备购置经费、图书购置经费、

专项维修改造经费以及需要纳入专项经费管理的其他经费。

第三条 上级主管部门下达的专项经费主要是指中央、省级

等主管部门为支持学校各项建设而下达的经费。主要包括学生奖

助学金、课题经费、毕业生服兵役学费补偿经费以及其他具有专

门用途的经费。

第四条 校内专项经费主要是指学校年度预算内安排的用

于指定项目或用途下达的经费。主要包括教学改革、专业建设、

实习实训、人才队伍建设、科学研究、党建、法治工作、思政课

建设、学生活动、设备购置、各类大中型维修以及其他综合项目。

第五条 校内专项经费使用坚持归口管理和“先有预算，后

有支出”的原则。归口管理部门包括校党委、团委、教务处、学

生处、资产管理处、各学院等。

第六条 经费归口管理部门负责经费使用的全过程管理，对

经费使用的真实性、合理性、合法性负责。财务审计处负责对专

项经费的使用进行全过程监督。审核原始凭证的合规性和审批手

续及资料的完整性，按学校财务制度进行会计核算。

第二章 专项经费的执行与管理

第七条 专项经费的支出预算与管理

（一）上级专项经费按照上级要求的经费管理办法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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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校内各部门根据学校正式下达的专项经费计划来使用

专项经费，使用时需提供经费使用预算。

第八条 各相关部门应严格按照学校规定使用专项经费，经

费支出原则上需使用以下非现金方式结算：

（一）统一采购物品，由资产管理处在供应商处取得发票并

签批后，到财务审计处报销，由财务审计处汇款给供应商。

（二）其他经费支出可采用以下两种支付方式：

1.可使用银行卡结算（报销时需附刷卡 POS单）。

2.通过支付宝、微信等第三方支付平台或手机网银转账结算

（报销时需提供支付截图复印件）。

原则上相关支出均应取得相应正规发票，并且开票单位与提

供的转账结算凭据显示的单位对应。

第九条 为提高专项经费的使用效率，学校加强专项经费结

余结转管理，建立定期清理机制。学校自筹经费安排的专项经费，

除有特殊建设周期要求的，原则上执行期为一年，年度结束后，

剩余经费由学校收回。下年度相关经费下拨，按上年经费使用情

况决定。收回的专项经费由学校盘活使用，统筹用于学校的日常

运行和发展。

第三章 专项经费的监督与检查

第十条 归口管理部门和财务审计处要认真履行职责、加强

沟通、密切协调、跟踪专项经费使用的每一个环节，对项目经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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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用进行动态监控。

第十一条 建立专项经费使用过程跟踪管理制度，对专项经

费进行监督和检查。除上级主管部门专项检查外，学校自筹专项

经费由财务审计处负责对经费的使用和项目的执行情况等进行监

督和检查。

第四章 附则

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学校财务审计处负责解释。

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。

黑龙江财经学院

2022年 3月 24日

黑龙江财经学院党政办公室 2022年3月24日印发


